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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10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9 日，纽约 

 
 
贸易法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 
 
秘书处的说明 

 
1. 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2 日和 12 月 10 日至 14
日，维也纳）和第四十一届会议（2008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3 日，纽约）在以下

文件的基础上审议了其工作方法问题：法国关于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意见和建议

（A/CN.9/635）、美国关于同一项议题的意见（A/CN.9/639）、秘书处关于委员

会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的说明（A/CN.9/638 和 Add.1 至 6 及 A/CN.9/653）、秘书

处的说明（A/CN.9/660 和 Add.1 至 5），其中转递了各国在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

议之前对 A/CN.9/653 号文件所提的意见。1（这些文件和下面引用的其他文件均

可在贸易法委员会网站上查阅：www.uncitral.org）。 

2. 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秘书处在秘书处说明（A/CN.9/653）的基础上编

拟基准文件草案初稿，论及决定的作出、观察员在贸易法委员会中的地位以及

秘书处筹备工作等问题，供主席、代表、观察员和秘书处自己使用。已经形成

的谅解是，基准文件在性质上应当比 A/CN.9/653 号文件更具规范性一些。虽然

最常使用“准则”这一用语来描述这份今后的基准文件，但尚未就其最后形式

作出任何决定。请秘书处分发基准文件草案供各国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发表意

见，并编拟这些意见的汇编供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2 

3. 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收到了载有基准文件初稿的秘书处说明（A/CN.9/ 
676）、秘书处收到的关于贸易法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意见汇编（A/CN.9/676/ 
Add.1-9），以及法国关于修改 A/CN.9/676 号基准文件的提案（A/CN.9/680）。按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2/17），第一部分，第 234-241
段，第二部分，第 101-107 段；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和更正

（A/63/17 和 Corr.1），第 375-381 段。 
 2 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和更正（A/63/17 和 Corr.1），第 3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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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要求，委员会在四十二届会议的头两天专门就工作

方法问题举行了非正式协商。全体会议的讨论以 A/CN.9/676 号文件为基础进

行。委员会就该文件所作的一些修订达成了一致，并推迟审议委员会未能达成

决定的其他拟议修订。此外，委员会还推迟审议该届会议因时间不够未能审议

的部分文件内容。3 

4. 本说明附件载有关于贸易法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的拟议结论概要。

结论概要是作为若干有兴趣的代表团在闭会期间的协商结果提出的。 

__________________ 

 3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4/17），第 379-39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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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 
 
贸易法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 
 
拟议结论概要 

 
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决定，与大会各委员会议事程序有关的规则以及规则第 45 条

与 60 条，适用于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委员会还决定，对于不受这些规则涵盖的

事项，委员会将依循的一般原则是，大会议事规则经适当变通将酌情适用于委

员会履行职责。 
 

决定的作出 
 
1. 委员会的决定由委员会成员国作出。非成员国和观察员组织可以向成员国

发表意见，成员国在对应当决定的问题确定立场时可以将这些看法用作参考。 

2. 委员会长期使用的现行议事程序所反映的委员会惯例是，以协商一致的方

式作出决定。委员会已经决定，委员会应当尽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

定，但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时，应当根据大会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通过表决

作出决定。 

3.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各国有权对投票和立场加以解释说明，并要求将这些

说明列入报告。 

4. 应将表决视为例外程序。应当注意的是，委员会对程序事项只能进行一次

正式表决。 
 

非成员国和观察员组织的地位 
 

5. 非成员国如提出请求，有权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会议。 

6. 对于观察员组织，如下文第 8 至 10 段所述，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对

受委员会邀请的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开放。 

7. 观察员，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不参与决策。 

8. 允许联合国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专门机构参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

会议和工作。 

9. 委员会应当拟定并在必要情况下更新与贸易法委员会长期合作且曾受邀参

加委员会会议的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名单。 

10. 此外，委员会或其附属机构可以要求秘书处邀请某一特定组织参加相关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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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还可受理某一组织的与会请求，或在评价某一组织与有关会议议事的相

关性和可能对其做出的贡献的基础上主动邀请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处

应通报委员会各成员国。若有成员国提出反对意见，则由委员会作出决定。 
 

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方法 
 

11. 秘书处可随时就所审议的任何问题向委员会或其附属机构作口头或书面说

明。 

秘书处可在其现有资源限度内，寻求有着不同法律传统和从属关系的外部专家

的协助。 

秘书处应根据自身需要，决定外部专家提供协助的适当形式。 

12. 秘书处不受这些专家意见的约束。秘书处拟订给委员会或其附属机构的建

议将实行文责自负，并且将把从委员会或其附属机构得到的任何特定指示作为

拟订的依据，同时铭记大会有关决议和委员会以前通过的相关决定中表述的政

策。 

13. 秘书处应向成员国通报其按要求举行的专家会议的情况。 

14. 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致力于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为这类会议提供适当种

类的正式语文笔译和口译服务。 

15. 应当广泛登载秘书处组织或参与组织的学术讨论会的消息，特别是在贸易

法委员会网站上发布这类活动的有关信息。这些会议的结果应报告委员会，或

酌情报告各工作组。 

 

 


